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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财政局关于九江市公安局直饮水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SX2021-JJ-G2951第二次）

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 ：江西云沃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刘传会
电话：17099182126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362号2栋3单元101室（第1层）

被投诉人：江西首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查经理
电话：17307920592
地址：九江市开发区联泰万泰二期16栋一单元401室
投诉人对江西首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九江市公安局直饮水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SX2021-JJ-G2951第二次）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1年9月27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招标文件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我公司在质疑中只要求代理机构回复我公司的扣分项，并不属于商业机密。代理机构以商业秘密，国家秘密为由，不给与回答。
被投诉人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除采购人代表、评标现场组织人员外，采购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与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现场。

有关人员对评标情况以及在评标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招标文件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人名称、地址和中标金额，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中标公告期限以及评审专家名单。

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邀请招标采购人采用书面推荐方式产生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投标人的，还应当将所有被推荐供应商名单和推荐理由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我公司在开标结束后已经告知江西云沃科技有限公司其得分及排名。 

经调查：

代理机构已经在开标结束后告知了投诉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不成立。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财政局
2021年10月14日

（主动公开）

  抄送：九江市公安局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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